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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环保督察热线第 20171122-12号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
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接 到 省 环 保 督 察 热 线 转 办 的
20171122-12 号关于 “泗水县泉兴路西段
路南浙江食品工业园内， 德润生物制品有限
公司外排异味、污水”的信访件后，我市立即
对该信访件进行了调查处理， 现将调查处理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济宁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泗水县

经济开发区泉音路北，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91370831MA3D99WX10。 该 公 司 年 产
3000 吨血浆蛋白项目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
由泗水县环境保护局审批 （泗环审字
【2017】55 号），2017 年 4 月开始建设，
2017 年 9 月开始调试生产。

二、调查核实情况
2017 年 11 月 23 日， 泗水县环境保护

局、泗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进行了现场调查。

现场调查时， 济宁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
产正常，废气治理设施运转正常，生产车间全
部密封，生产废气全部收集后，经 UV 光解
除臭装置处理，经 15 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。
厂区周围无明显异味，无刺鼻气味。生产废水
经沉淀池沉淀， 进入该公司所在园区的污水
处理设施预处理后， 排入泗水县污水处理厂
进行深度处理。

执法人员责令济宁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， 对公司
高空排放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监测。
11 月 17 日， 该公司与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
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， 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
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技术服
务，待监测报告出具后，泗水县环保局将依据
监测数据做进一步处理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2017年 12 月 15 日

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环保督察热线第 20171123-12号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
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接 到 省 环 保 督 察 热 线 转 办 的
20171123-12号关于“兖州区中御桥北路肉
联厂，拆除工程扬尘严重，浓烟严重”的信访
件后，我市立即对该信访件进行了调查处理，
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兖州创世纪公司（原肉联厂）于 2015年

6 月 29 日依法破产，济宁市中正破产清算有

限公司作为法院指定的管理人， 依法对破产
资产进行挂牌拍卖和管理。 按照破产程序和
拍卖要求，厂区内租赁单位近期全部搬迁。

二、调查核实情况
2017年 11 月 8 日， 济宁市兖州区杏坛

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搬迁拆除设备和冷库管道
施工时产生火星，引发火灾，造成大量浓烟。
火源是冷库夹层保温材料 （主要是稻糠）和
管道包装物。消防大队到现场救火，将包装物

火源扑灭，但冷库墙体夹层稻糠自燃问题未
能解决。 经区公安局、区安监局、区经信局及
区政府破产清算工作组共同商议，决定彻底
拆除冷库墙体消除火源，消防大队在拆除现
场安排一辆消防车随时灭火。

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4 日，消防大队
共出警 10 次， 并两次安排消防车辆整夜驻
勤。 11 月 18 日下午， 在拆除冷库墙体夹层
时，墙体夹层内稻糠自燃，遇大风又起火产生

浓烟，夹层内稻糠燃烧数量较大，消防大队增
派 6 辆消防车、官兵 60 人去现场扑救，并督
促施工队伍加快拆除进度。

截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 12 时，拆迁队
伍已完成冷库墙体拆除和火源消除工作，彻
底解决了冷库墙体夹层保温材料自燃产生浓
烟问题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2017年 12 月

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环保
督察热线第20171122-11号

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
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接到省环保督察热线转办的 20171122-11 号关于 “邹
城市大束镇土旺村，村东 300 米有一家石子加工厂，夜间生
产，粉尘、噪音污染严重”的信访件后，我市立即对该信访件
进行了调查处理，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信访件反映的实为山东湖邹矿业有限公司， 位于邹城市

大束镇土旺村北 1.15 公里左右，成立于 2016 年 6 月份，是一
家矿山开采及加工企业。 2016 年 7 月 21 日经邹城市国土资
源局批准颁发了《采矿许可证》， 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22
日。 2016 年 12 月 16 日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有效期至
2019 年 12 月 15 日。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该公司取得“关于
山东湖邹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及加工项目环境
影响评价执行标准函”，并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经过环保部门
及第三方检测公司的检测，粉尘、噪音均符合标准，通过验收
取得了“关于山东湖邹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及
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”。 2017 年 9 月份，邹城市
国土、安检、环保、公安、交运、林业、大束镇等单位对该公司进
行了综合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该公司开始生产。

二、调查核实情况
邹城市环保局、 大束镇政府对山东湖邹矿业有限公司进行

了突击检查。 该公司已配备大型雾炮机 6台，移动雾炮车 1台，
洒水车 2台， 自动化喷淋洗车台两座， 防风抑尘网一万多平方
米。 生产时保持所有环保设施开启。 山体钻孔时，每台潜孔钻机
均有收尘装置对扬尘进行收集。 铲装、 运输物料时采取喷淋降
尘。运输车辆驶出厂区前加盖篷布、限速行驶、严禁超载，必须经
洗车台喷淋冲洗后才能使出厂区。破碎、筛分等易起扬尘的工序
在密闭车间内进行，并对产生的粉尘统一进行收集，收集后采用
气箱脉冲袋式收尘器进行处理，除尘器处理效率在 99%以上。临
时堆场及时用防尘网布进行覆盖，并使用雾炮对堆场洒水喷淋。
洒水车每天多次对堆场、厂区道路、厂外道路进行洒水降尘。

在噪声防治方面，山体钻孔时，该公司使用了链轨式除尘
静音风钻。 对固定的机械设备建设隔音厂房，破碎、筛分等噪
声较大的工序均在厂房内进行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、减震
或消声措施。 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，保持机械润滑、降低运
行噪声。 生产期间减少挖掘机破碎频次，以降低噪音。

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正常生产，防风抑尘设施正常使用，
料堆覆盖完全，地面抑尘洒水正常，未发现扬尘污染。

2017年 12月 1日至 4 日济宁市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
警，该公司启动环境应急响应进行了停产。 邹城市环保局检测
人员于 2017年 12月 4日对该公司进行了噪声监测。 距离该
公司最近的村庄为大束镇孔家村，约 800米。 由于 12月 1 日
至 4日应急停产导致一台雾炮叶轮被冻住，开机时出现损毁，
造成该公司靠近孔家村的厂界夜间噪声超标。 邹城市环保局
根据这一情况对该公司下达了整改文书， 要求其尽快修复雾
炮等污染防治设施，并且在未修复前不得继续进行夜间生产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2017 年 12 月 15 日

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环保督察热线第 20171117-4号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
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接 到 省 环 保 督 察 热 线 转 办 的
20171117-4 号关于“济宁市微山县两城镇
鲁北二村，村东 200 米，石子厂和工程车辆
24 小时生产、运行，粉尘、噪声污染严重，影
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。 多次向 12345 反映未
果”的信访件后，我市立即对该信访件进行
了调查处理，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信访件反映的微山县两城镇鲁北二村村

东 200 米石子厂名称为微山县两城众旺石
料厂（矿山名称为微山县两城马岭山石料厂
第Ⅲ矿段），2015 年 12 月 11 日经微山县环
保局审批（微环评函[2015]127 号），主要以
开采的石块为原料，经破碎、筛分等工序生产
石子。

二、调查核实情况
2017 年 11 月 22 日，微山县环保局、微

山县国土局、微山县交通运输局、两城镇政府
联合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。

经核实， 微山县两城众旺石料厂法定代
表人为张永华，现场负责人为郑拥军，采矿权
人为王传洞，三人均系两城镇鲁北二村人。 该
石料厂所属矿山名称为微山县两城马岭山石
料 厂 第 Ⅲ 矿 段 ， 采 矿 证
（C3708262010067130067290）， 有效期限
为 2013年 7月 17日至 2016年 7月 17日。

2016 年 3 月 14 日，微山县国土部门向
该石料厂下达了《关于采矿权到期不再延续
的通知》。 2016 年 5 月，微山县大气指挥部
责成两城镇政府对该石料厂采取断电措施，
责令停止生产。 2016 年 7 月 18 日，微山县

国土部门下达了 《矿证到期停产告知通知
书》，同时，联合县环保局、两城镇政府、县供
电部门对该石料厂停止了生产电力供应。 该
石料厂停止生产期间， 微山县环保局联合两
城镇政府不定期对该石料厂进行巡查， 防止
其违规生产。

2017 年 11 月 22 日调查时发现， 该石
料厂打石机设备及配套设施部分损坏， 设备
表面锈迹斑斑，已不具备生产条件。打石机设
备西侧存放有一堆停产前生产的石子，约 40
吨。打石机设备东侧、矿山前堆存有停产前开
采的石块。

微山县国土部门和两城镇政府有关负责
人证实，2017 年 11 月 7 日晚，该石料厂使用
两辆运输车辆运送停产前存放的石块， 被两
城镇国土所和两城镇政府巡查发现， 现场责

令其在厂区内进行了卸载，终止其运输行为。
经现场勘验，该石料厂周围为矿山，距鲁

北二村约 500 米，周围无居民。
三、处理处罚及整改情况
根据调查情况， 两城镇政府依据属地管

理原则，对该石料厂业主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
对下山道路进行了封堵。同时，组织网格员加
大对该石料厂的巡查力度和频次， 防止类似
情况的发生。

微山县环保局、微山县国土局、微山县交
通运输局联合两城镇政府加强对该石料厂开
采、加工、运输的监管，在日常巡查的基础上，
定期突击检查其生产设施和厂区物料现状，
以确保环境质量安全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2017 年 12 月 15 日

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环保督察热线第 20171118-6号转办信访件的调查报告
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接 到 省 环 保 督 察 热 线 转 办 的
20171118-6 号关于 “鱼台县古亭路路东，
济宁惠宜佳木业有限公司，外排异味气体，污
染周围环境”的信访件后，我市立即对该信
访件进行了调查处理， 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
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济宁惠宜佳木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

1500 万元，占地面积 110 亩，为民营独资企
业。该企业位于鱼台县开发区东环路西、建设
路南，主要生产中（高）密度纤维板，年生产

能力 10 万立方米。 2014 年 3 月，鱼台县环
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 （鱼环审
〔2014〕19A）；2014 年 4 月 1 日，该项目通
过鱼台县环境保护局验收（鱼环验〔2014〕2
号）。

二、调查核实情况
2017年 11 月 20 日，鱼台县环保局执法

人员到济宁惠宜佳木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
调查。 经查，该公司以枝桠材（杨木枝条）为
主要原材料， 客户出售的原材料中夹杂少量
的果木及其它木材， 生产过程中由于木材经
切片蒸煮后会产生一些木材味， 公司已于

2017 年采取多次技改和治理措施，以减轻木
材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废气治理设施正
常运转，院内有微弱木材异味。

2017年 8 月 14 日，济宁惠宜佳木业有
限公司委托济宁富美环境检测检验有限公
司对外排废气进行了检测， 外排颗粒物、甲
醛符合国家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的
要求。

三、处理处罚及整改情况
该公司为进一步深度治理木材异味，已

与济宁市益林德驰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合同，
投资 450 万元集中收集生产车间内的木材

异味， 收集的气体经管道进入新上的一台分
离器中， 分离后的气体先集中进行微波和除
雾器处理， 然后再经两道喷淋降尘设施处理
后排放。 目前施工方已在公司内焊接管道和
分离器。该公司将严把原料收购关，不再收购
果木及其它杂木， 从源头上减少木材异味的
产生。

鱼台县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加大对该企
业的监管力度，增加检查的频次，严查企业违
法行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2017年 12 月 15 日

济宁报业传媒集团


